　东营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员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加强建筑工程造价信息员队伍管理，及时、准确、客观地反映市场价格变化情况，有效指导工程建设发承包双方及相关单位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工程造价，提高工程造价信息服务水平，根据建设部《信息化工作管理办法》、省建设厅《山东省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东营市工程建设标准造价管理站（简称市造价站）负责全市范围内建筑工程造价信息员的管理工作，各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建筑工程造价信息员的管理工作。工程建设标准造价协会协助工程建设标准造价管理机构做好信息员管理相关工作。

　　第三条建筑工程造价信息员是指工程建设（开发）、施工、招标代理、造价咨询、建材供应和生产企业等单位从事工程造价信息工作的人员（简称信息员）。    

　　第四条信息员应具备的条件：有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责任心，熟悉建筑材料品种及性能用途，了解和掌握市场价格行情，及时收集、上报造价信息。    

　　第五条信息员可通过单位推荐、自愿报名等方式向市造价站提出申请，市造价站按照本办法第四条的要求进行资格审查、登记发证，并实行年度考核制度。造价师、造价员可优先聘用。

　　第六条信息员因工作变动及其他原因需进行变更的，应于20天内报市造价站备案，并交回相关证件。

　　第七条信息员应及时、准确、全面采集建筑市场劳务用工单价、建筑材料价格、有关设备价格、建筑机械台班单价及工程费率等与建筑工程计价相关的造价信息。

　　第八条信息员应按要求通过网络或信函等方式定期（每月至少一次）上报工程造价信息；重要市场波动信息，应及时上报。

　　第九条信息员应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价格实际，对有意抬高或压低价格、虚报有关造价信息的，将取消信息员资格。

　　第十条信息员可申请加入东营市工程建设标准造价协会。经批准成为协会会员的信息员可登陆《东营市工程建设标准造价信息网》，并可获赠《东营工程造价信息》刊物。

　　第十一条市造价站根据造价信息员提报的造价信息数量、时限与质量情况，给予适当报酬。

　　第十二条市造价站定期召开造价信息员座谈会，组织专题研讨、技术交流和市场调研及考察活动；开展年度优秀造价信息员评选活动，对优秀信息员及其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三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